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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171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楚江新材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4－134 

债券代码：128109              债券简称：楚江转债 

 

安徽楚江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控股股东权益变动达到 1%且累计变动超过 5%的 

提示性公告 

 

信息披露义务人安徽楚江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

的信息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

漏。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

的信息一致。 

 

特别提示： 

1、2024年11月23日至2024年11月28日，安徽楚江科技新材料股

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楚江新材”）控股股东安徽楚江

投资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楚江集团”）因楚江新材可转换公司

债券转股原因，从而导致楚江集团持股比例由28.03%减少至27.03%，

权益变动比例达到1%。 

2、2019年6月21日至2024年11月28日，公司控股股东楚江集团因

楚江新材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和注销部分回购股份，以及楚江集团可

交换公司债券完成换股等原因，从而导致楚江集团持股比例由32.37%

减少至27.03%，累计变动比例超过5%。 

3、本次权益变动不触及要约收购，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

际控制人发生变化，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，亦不

不会影响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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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 

名称 安徽楚江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0200713969225A 

法定代表人 姜纯 

注册资本 11,436万元人民币 

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(自然人投资或控股) 

成立日期 1999年11月07日 

注册地 中国（安徽）自由贸易试验区芜湖片区龙腾路90号 

经营范围 

一般项目：有色金属压延加工；有色金属合金制造；金属材料制造；金属

切削加工服务；钢压延加工；金属材料销售；高性能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

销售；高品质特种钢铁材料销售；技术服务、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

交流、技术转让、技术推广；新材料技术研发；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；企

业管理咨询；国内贸易代理；进出口代理；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；融

资咨询服务；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；光伏发电设备租赁；风力发电技术服

务；储能技术服务；发电技术服务；工程管理服务；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

施运营（除许可业务外，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）

许可项目：发电业务、输电业务、供（配）电业务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

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，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

或许可证件为准） 

二、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

（一）权益变动达到 1%的情况  

2024年 11 月 23 日至 2024 年 11 月 28日，受公司可转换公司债

券转股的影响，导致公司控股股东楚江集团在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

不变的情况下，持股比例由前次披露楚江集团权益变动达 1%公告时

的 28.03%被动稀释至 27.03%，权益变动比例达到 1%。具体情况如下： 

1.基本情况 

信息披露义务人 安徽楚江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

住所 中国（安徽）自由贸易试验区芜湖片区龙腾路 90号  

权益变动时间 2024年 11月 28日 

股票简称 楚江新材 股票代码 002171 

变动类型（可

多选） 
增加□  减少☑ 一致行动人 有□  无☑ 

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☑  否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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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

股份种类（A股、B股等） 增持/减持股数（万股） 增持/减持比例（%） 

A 股 0 被动稀释 1% 

合  计 0 被动稀释 1% 

本次权益变动方式（可多选） 

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 □ 

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 □ 

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☑（请注明）（因楚江新

材可转换公司债券导致持股比例被动稀释） 

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

（可多选） 

自有资金          □         银行贷款      □     

其他金融机构借款  □         股东投资款    □ 

其他              ☑（请注明）  不适用   

不涉及资金来源    □ 

3. 本次变动前后，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

股份性质 

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

股数(股) 
占总股本比

例(%) 
股数(股) 

占总股本

比例(%) 

合计持有股份 389,604,731 28.03 389,604,731 27.03 

其中：无限售条件股份 389,604,731 28.03 389,604,731 27.03 

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

注：本次变动前持股比例以 2024年 11月 22 日公司总股本 1,390,119,343 股为基数计算。本次

变动后持股比例以 2024年 11 月 28 日公司总股本 1,441,207,435 股为基数计算。持股比例合计

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存在尾差系四舍五入所致。 

4. 承诺、计划等履行情况 

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

的承诺、意向、计划 

是□  否☑ 

如是，请说明承诺、意向、计划的具体情况及履行进度。 

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《证

券法》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

办法》等法律、行政法规、

部门规章、规范性文件和本

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

是□  否☑ 

如是，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、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。 

5. 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

按照《证券法》第六十三条

的规定，是否存在不得行使

表决权的股份 

是□  否☑ 

如是，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。 

6. 30%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进一步说明（不适用） 



4 
 

7.备查文件 

1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  □ 

2．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 

3．律师的书面意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 

4．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                     ☑ 

（二）权益变动累计超过 5%的情况 

1、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

本次权益变动前，根据前次权益变动的相关公告，截至 2019 年

6 月 21 日，楚江集团持有公司股份 431,739,560 股，占当时公司总

股本（1,333,667,825 股）的 32.37%。自前次权益变动的相关公告披

露以来，楚江集团本次权益变动主要包括： 

（1）2023 年 7月 14 日至 2023年 8 月 2 日期间，楚江集团可交

换公司债券持有人完成换股 42,134,829 股，楚江集团持有公司的股

份数量由 431,739,560 股减少至 389,604,731 股，导致楚江集团持股

比例被动稀释。 

（2）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自 2020 年 12 月 10 日进入转股期，截

至 2024 年 11 月 28日已累计转股 117,827,407 股；同时 2024 年 3 月

5 日公司办理完成 10,287,797 股回购股份注销手续。公司的总股本

由 1,333,667,825股增加至 1,441,207,435股，导致楚江集团持股比

例被动稀释。 

综上所述，由于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、公司注销部分回购股

份以及楚江集团可交换公司债券完成换股等因素影响，截至 2024 年

11 月 28 日，楚江集团的持股数量由 431,739,560 股减少至

389,604,731 股，公司的总股本由 1,333,667,825 股增加至

1,441,207,435 股，进而导致楚江集团的持股比例由 32.37%变动至

27.03%，累计变动比例为 5.34%。 

2、本次权益变动前后的基本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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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权益变动前后，楚江集团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况如下： 

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

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

股数(股) 

占当时总

股本比例

(%) 

股数(股) 

占当前总

股本比例

(%) 

楚江集团 

合计持有股份 431,739,560 32.37 389,604,731 27.03 

其中：无限售条件股份 431,739,560 32.37 389,604,731 27.03 

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

注：（1）本次变动前持股比例以 2019 年 6 月 21 日公司总股本 1,333,667,825 股

为基数计算。本次变动后持股比例以 2024 年 11 月 28 日公司总股本 1,441,207,435 股

为基数计算。（2）上表中各明细数据计算结果在尾数上如有差异，均因四舍五入所造

成。 

三、其他相关说明 

1、本次权益变动符合《证券法》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《深

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

引第 1 号——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等相关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

的规定。 

2、本次权益变动不触及要约收购，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

际控制人发生变化，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，亦不

不会影响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。 

3、根据《证券法》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《深圳证券交易

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—

—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等法律、法规及规范性文件，控股股东楚

江集团就权益变动事项编制了《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》，具体内容详

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的《简式权益

变动报告书》。 

四、备查文件 

1、楚江集团出具的《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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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安徽楚江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二四年十一月三十日 


